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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格尔顿（Ｔｅｒｒｙ　Ｅａｇｌｅｔｏｎ）归 纳 过１６种 定 义。参 见 周 宏：《理 解 与 批 判———马 克 思 意 识 形 态 理 论 的 文 本 学 研

究》，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５－３６页。

②　如１９８３年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观念（或思想）上层建筑，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形态

以及由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政 治 制 度 的 自 觉 反 映。”包 括“艺 术、道 德、政 治 法 律 思 想、宗 教、哲 学 和 其 他 社 会 科

学。”２００９年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上层建筑，是指政治

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观念上层建筑又被称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具

有鲜明的阶级性。”２０１３年版（中央马克 思 主 义 理 论 研 究 和 建 设 工 程 重 点 教 材）《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意识形态又称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观点。”

中国现当代问题关注

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

陈锡喜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通行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只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

构中的定位描述及其外延的机械规定。依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意识形态在本

质上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内容上反映一定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具有特殊性，在形式上又

要说成是体现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其根本功能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即为

维护或冲击现成的利益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性辩护。意识形态的总体性，需从一

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而并非整体和部分 的 机械关系 上 来 把 握其 同 各 种 社会 意识形 式的

外延关系，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包含了 意识 形态，但不是所有社会意识形式中的思想观点

都是意识形态。确定是否是意识形态的根本依据是，是否反映人们之间特殊利益与共同

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此可将意识形态区分为程度不同的政治生活领域、思想文化

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国际交往领域。
关键词：意识形态；本质；功能；总体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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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历了强化意识形 态 特别 是意 识形 态 领域 的 阶级 斗争，到“淡化”、“边缘

化”，再到逐步意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客观性，并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变化。然而，对于究

竟何谓“意识形态”，一方面，学术界意见纷呈①，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又态度各异，会根据语境变化

而赋予其不同内涵；另一方面，通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定义，却依据苏联版本，把意识形态定义

为思想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包 括 政 治 法 律 思 想、道 德、艺 术、宗 教、哲 学 等 思 想 观 点。② 这 一 定

义，只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描述及其机械的外延规定，而没能依据马克思的意识形

态批判思想，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和根本功 能，从而把握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及其领域。进

行这一工作，对于在理论上依据实践发展和语境变化，丰富意识形态的内涵，在实践上既抵制“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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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化”和“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潮，又避免“泛意识形态化”和“强化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

倾向，是有价值的。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本质特征及其功能

之所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关于“思想上层建筑”的定义只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

中的定位描述，还没有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本 质特 征 和根 本 功 能，是因为它尚不能解释意识形态概

念形成后思想史上存在的四个问题：
其一，为何意识形态很快被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最早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是托拉西

（Ｄｅｓｔｕｔｔ　ｄｅ　Ｔｒａｃｙ）在１９世纪初所著的《意识形态概论》，词义即为“观念学”，其意在于以能否还原

为感觉经验为标准重构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观 念。但是，拿破仑很快就称托拉西等人为“意识形

态家”，即脱离实际、虚构观念的“空论家”。于是意识形态的词义发生了转化，具有了“虚幻性”的

含义。
其二，马克思为何对意识形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１８４４年）

中，批判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将所谓对“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作为人的

本质和历史本体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１８４５年）中，
更是通过对以往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意识形态在本质上的虚假性，即是颠倒的社会意识。
直到１８５９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才把“社会意识形式”界定为“思想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

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④

其三，为什么现代学者依然存在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解 读？除 了 把 意 识 形 态 作 为 思 想

上层建筑的“中性”解读外，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学 者，依 然 对 意 识 形 态 持

“贬义”态度。如曼 海 姆（Ｋａｒｌ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认 为，意 识 形 态 和 乌 托 邦 一 样，都 是 关 于“存 在 之 超 越

的观念”⑤，即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以想象 的 方 式 去 描 写 存 在，在 这 一 过 程 中 又 因 为 要 反 映 政 治

集团的利益而竭力掩盖 存 在 的 真 实 关 系，因 而 是 消 极 的 精 神 现 象。阿 尔 都 塞（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
则突出“意识 形 态”和“科 学”的 对 立，认 为 两 者 的 根 本 区 别，在 于 其 出 发 点 是 幻 想 的 现 实 还 是

从真实的现实，而 马 克 思 主 义 通 过“理 论 实 践”而 超 越 了 原 有 意 识 形 态，达 到 了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科学。
其四，为什么中国现代社会对意识形态的态度会跌宕起伏？“文化大革命”存在严重的意识形

态“崇拜”现象，使社会生活“泛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断被强化。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化，社会又产生了某种“意识形态恐惧症”，无论在政界、学界，还是平民百姓，大多对意识形

态“唯恐避之而不及”。而在对外交往中，则公开宣称“不划线”（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在对台宣

传中，也往往以“搞意识形态”为罪责来斥责台独势力的某些言行。
上述现象表明，对意识形态仅从社会 结构层面 作 描 述 性的 定 义（反映经济基础的思想上层建

筑），并在这一定义基础上推论出它的根本特征是阶 级 性（经济基础是有阶级性的，因而意识形态

也具有阶级性），而没有进一步从社会需要和历史发展两个层面揭示它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便

不能很好解释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变化，以及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不同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无疑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揭示意识形态的本

６

③

④

⑤

一般认为，马克思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而笔者认为，与其说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如 说 马 克 思

形成的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５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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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特征和根本功能的入门。遗憾的是，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在阐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

时，均忽视了如下两段经典论述，那就是：“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

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

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 此做 的。”“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１８世纪以来的

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

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

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
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

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

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⑥

马克思恩格斯上述两段论述，除了强调夺取政权对于阶级统治的必要性外，还包含了关于意

识形态问题的重要信息：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都需要在观念上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

成”是“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从特殊利益的合理 性证 明推 导 出阶 级 统治的 合法性（或相反，以

敌对阶级利益的不合理性来证明其统治的不合 法 性）；而这一合理性证明的理论表达则是：“赋予

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这些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
从意识形态的本质看，它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并非是纯客观的或“价值中立”的

科学理论。不管如何给意识形态下定义，其最基本的要素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首先，它是一种

价值观，是反映不同利益关系的价值判断；其次，它又不是一般个体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和追求，而

是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因而需要理论论证，需要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形式，来论证其所代

表利益的合理性。
意识形态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其特征是内容和形式的矛盾统一，即内容上都反映一定的阶级或集

团利益，具有特殊性，而在形式上又要说成是体现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据此，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

看作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这一本质，与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一关于社会结构的描述

性定义，以及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幻”反映等“贬义”表达统一起来；把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具有“阶级性”
的“个性”，与意识形态作为对特殊利益的合理性论证的“共性”统一起来。意识形态在形式上的普遍

性，使其在一定历史阶段表现出“虚幻性”，在内容上的特殊性，使其在一定历史阶段表现出“阶级性”，
而形式的普遍性和内容的特殊性的统一，则决定了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功能，是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即为维护或颠

覆现存利益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性辩护。在一个社会中，只要存在不同阶级、阶层或利益

群体的利益矛盾或冲突，从而存在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就需要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来对之

批判或为之辩护。某一利益群体在表达某一特殊利益时，为了获得社会对这一利益最大程度的认

可，便需要尽可能“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 式”，即是通过“言说”的理论要素，以便把“自己

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或“共同利益”。一旦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完全消失，不再存在特

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也就不再需要意识形态了。
而一旦当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存在冲突，那么，意识形态就具有“虚假性”。正因为如此，拿破

仑会称托拉西等人为脱离实际、虚构观念的“意识形态家”，马克思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包括德意志

意识形态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它们是对现实的“虚幻的反映”，许多现代西方学者包括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会坚持“意识形态与科学是对立的”观念，而当代中国会存在“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

思潮。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具有一切意识形态的共性，即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要把自己所代

７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３６、５３７、５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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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它与历史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剥削阶级用形式

上“虚幻”的利益普遍性，来掩盖其实质内容上的利益特殊性；而马克思主义则通过对资本主义内

在矛盾以及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科学揭示，旗帜鲜明地表达无产阶级的

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冲突性，同时指出自己所代表利益在本质上和长远意义上同人类普遍

利益的一致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的那样：“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

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

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一未来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共产主义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

义”时，当列宁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意识形态”时，都在表明，这一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
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但这一利益的实现，是同人类解放的客观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它反

映的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一直强调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

的客观要求，而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则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于是，作为意识形

态的马克思主义，便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性。
当然，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既不能否认意

识形态存在着阶级性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斗争性，也需要超越传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对抗思维。从理论上说，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只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在价值观上的理论表达

的部分表现，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容和形式 是多样的。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欧洲资本主义客观上已

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马克思所论述的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和 根本 功能，还是着眼于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关系，
只不过资产阶级是“虚幻”地表达了两者的一致，而无产阶级将真实地实现两者的统一。

由此，我们应该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拓展到对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关系的表达。对于无产

阶级来说，在其夺取政权与掌握政权的不同 条 件下，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内容和形式之间相统一

的表达是不尽相同的。为了夺取政权，它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同其他剥削阶级

利益的冲突性，以便更充分地动员更广泛群体的投入。然而，自己成为执政党后，应该逐步表达自

己所代表利益在现实上的普遍性，以使自己不断巩固并扩大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文化大革

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教训之一，就是继续强调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性，不断人为制造利益矛盾

和冲突，通过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以及“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

实行全面专政”，其结果是损害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使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就业形式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造成了社

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并由此决定了反映不同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多元化。意识形态作为

上层建筑，其要反映的经济基础，已非完全的公有制或国有制，马克思语境中作为无产阶级主体的

产业工人也已非社会的主要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意识形态问题，须以两个基本的价值判断

为前提：其一，我们不可能做到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实现完全均等和一致；其二，共产党作

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话语，宣称自己没有特殊利益，代表的是最广大人

民利益的普遍性，并尽可能为协调各种利益矛盾提供理论上和价值观上的根据，而不应该在观念

上强化利益冲突或强调自己只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

二、意识形态的外延：总体性及其领域

根据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定义，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两个层

面，作为“形式”的社会意识，是系统的、自觉的、抽象化的社会意识，包括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政治

８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２、６５、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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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科学。
要界定意识形态，需要对外延有所规定。但是，之所以说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政治法律思想、

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只是机械的外延规定，是因为它没能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本

质特征及其根本功能的考察，来把握意识形态的总体性以及由此所区分的领域。它在理论上带来

的困境是，不仅把人们具有社会性的情感、意志等社会心理都剔除在意识形态之外，更重要的是，
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内部关于社会科学是否是意识形态的长期争论。⑧ 持社会科学与意识

形态对立论观点的重要理论依据，便是意识形态的定义里只把属于社会科学的政治法律思想和哲

学列入意识形态，却没有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列入其范围，而一般在学界被视为人文学科的道德、
艺术等，反而都被列入意识形态。它在实践上带来的困境是，将除科学以外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

都作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被泛化了，它同各种社会思想文化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复杂关系被简单

化了。“文化大革命”期 间 甚 至 改 革 开 放 初 期，曾 经 把 所 有 思 想 文 化 艺 术 和 人 们 精 神 活 动 都 打 上

“非无（无产阶级）即资（资 产 阶 级）”的 阶 级 标 签，把 各 种 艺 术 欣 赏 趣 味 甚 至 不 同 的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例如，唱歌是否用“气声”、在舞台上是“站着唱”还是“走着唱”、女孩穿衣服的最上一个纽扣是开

在锁骨上还是锁骨下，等等），把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所有私德，都当作意识形态，都定性为非无即

资，从而造成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扩大化。总结其教训，在理论上对意识形态所作机械的外延规

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１８５９年）中 确 实 说 过：在 考 察 社 会 形 态 的 变 革 时，

“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

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

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写

哲学教科书以给“意识形态”下定义，而是对自己已经形成的唯物史观作总体阐述时，列举了所涉

及的对经济生活的变革能够发生影响的“意识形态的形式”。
对意识形态外延的辨析，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给出一个重要思路，即：“在马克思那里，意识

形态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是由各种‘意识形式’———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等构成的有机

整体。”遗憾的是，俞著尚未就“总体性概念”的“总体性”和“有机整体”的“有机性”，作深入阐述，而

仍然是依据传统教科书 的 定 义，列 举 了 所“包 括 许 多 具 体 的 意 识 形 式，如 政 治 思 想、法 律 思 想、道

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等。”⑨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１８５１年）中还讲过：“在不同的财

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

成的整个上层建筑。”这意味着，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思想方式和人生观中，包含着

意识形态。
其次，更重要的是，对意 识 形 态 与 各 种 社 会 意 识 形 式 的 关 系 作 总 体 性 把 握，有 两 个 不 同 的 思

路：其一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其二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这两个思路在逻辑上恰好相反：作为整

体和部分的关系，是整体包含部分，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而作为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则一般存在

于特殊之中，特殊包含了一般。以往对意识形态作外延规定时，说意识形态“包括”除科学以外的

各种社会意识形式，恰恰体现的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机械

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传统教科书对意识形态所作的外延规定，只是机械的外延规定）。

９

⑧

⑨

对于社会科学是否是意识形态，学术界 大 致 有 三 种 观 点：属 于 论：社 会 科 学 反 映 人 们 的 社 会 关 系，因 而 属 于 意 识 形

态；对立论：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因而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交叉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必然包括有研究者 的 价 值 导

向，因而包含了意识形态。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８页、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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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真正理解意识形态的总体性，需要从一般 和 特 殊 的 辩 证 关 系 上 来 把 握 意 识 形 态 同 各 种

社会意识形式的外延关系：即各种社会意识形式（除自然科 学 外，下 同）中，不 同 程 度 地 包 含 有 意

识形态成分，但并非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中的所有思想、观 点、看 法 或 判 断，都 是 意 识 形 态；而 作 为

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则存在于各种 社 会 意 识 形 式 之 中，但 它 不 是 横 向 地 机 械 地 呈 现 为 各 种 社 会

意识形式，而是综 合 地 通 过 各 种 社 会 意 识 形 式 的 内 容 表 现 出 来，并 通 过 纵 向 的 领 域 体 现 出 层

次性。
辩证地而非机械地把握意识形态同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

的本质特征及其根本功能的思想，来揭示其总体性并区分其领域。如前所述，意识形态的本质是

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它是对不同阶级、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关系所作的价值判断，但又包含着对其利

益合理性的论证；其根本功能，是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即为维护或颠覆某种现存的利益

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性辩护。
于是，在所有的社会思想和人们的精神生活 之 中，确定是否是意识形态，其根本依据是两条：

其一，是否反映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凡是不反映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精

神，都不属于意识形态；其二，对于反映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精神，还要看其是否

体现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如果只是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或者即使是

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只要不涉及某一群体的特殊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的矛盾

和冲突，这些思想和精神也不属于意识形态。
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存在于各种社会意识形 式 和社 会心 理 之中，凡是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心

理中包含的反映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内容，便是意识形态，凡是不反映这一内容的，
就不属于意识形态。它可以通过单一的政治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和哲学形式表现出来，但

更多地是几种社会意识形式综合的表现，甚至包含社会心理。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总体性”。
如此对意识形态的外延考察，避免了机械的外延规定，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

在理论上，它既可回应日常生活是否具有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情感、幻想、思

想方式和人生观”同意识形态关系的论断，不至于把日常生活都剔除在意识形态之外；又可回答社

会科学是否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作为总体性的价值观理论，需要理论论证和逻辑表

达，这就同科学并非是绝对对立的，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存在交叉性，但不等于所有的社会科学内

容都是意识形态。
在实践上，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矛盾和冲突关系的密切

程度，区分不同的领域：政治生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国际交往领域。政治生

活领域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直接体现人们的利益（基于物质利益，还衍生出政治权利、文化利益和

社会权益）关系，属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程度不同地具有意识形态性，即在以不同的理论范

式和价值取向来反映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为一定的利益关系的

合理性或必要性作论证。日常生活领域的利益关系复杂和多样，很多是不同个体之间或个体与某

一群体的利益矛盾，如不涉及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冲突，则是具体矛盾，并不都能上升到系统的

理论形态或“主义”，故不应将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化。当然，由于社会转型中诸多问题的集中

爆发或凸现，背后往往存在“主义”的影子，而如何化解这些矛盾，也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导向，因此，日常生活领域没能完全脱离意识 形 态的 影响。国际交往领域，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
交融日益频繁，但也存在着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矛盾和冲突，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交锋。

这样在纵向上作意识形态领域的区分，避免把除自然科学外的所有社会意识形式所表达的内

容都当作意识形态，对于在实践上既抵制“去意识形态化”和“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潮，又避免“泛意

识形态化”和“强化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倾向，从而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把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是十分必要的。

０１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陈锡喜　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ＣＨＥＮ　Ｘｉ－ｘ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４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ｏｓｔ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ｓ　ｊｕｓｔ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Ｉｔ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ｓｔ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ｉ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ｉｎ　ｆｏｒｍ，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ｔ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ｄｉｓｇｕｉｓ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ｎｅｓ，ｔｈａｔ　ｉｓ，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ｏ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ｔｓ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ｗｈｏｌｅ－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ｎａｍｅｌ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ｅｓｓｅ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ｄｏｍａｉｎ

１１


